附件2

评估材料目录

一、报送评估机构的材料

1.基本情况介绍；

2.法人登记证、银行开户证明、办公住所产权证、租赁证明或无偿使用协议（复印件）；

3.现行章程文本和章程制定（修改）的核准批复（复印件）；

4.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（名称、业务范围、住所、注册资金、法定代表人、业务主管单位等）的相关文件（首页复印件）；

5.近两年理事会、常务理事会全部会议纪要和决议（复印件）；

6.分支（代表）机构情况一览表（含名称、负责人、简要业务范围、住所），没有分支机构的不提供；

7.办事机构名称、职责和工作人员配备情况；

8.建立党组织的批准文件（复印件）、党员名单；

9.工作人员花名册（含学历、职务、职称、年龄、政治面貌、专兼职及返聘情况、所属部门等内容）；

10.各种规章制度汇总；

11.秘书长以上全部负责人的简历、身份证复印件和学历证书复印件；

12.产生秘书长的材料和秘书长年度绩效考核材料；

13.会员数（以2025年数据为准）、全体理事名单（含通信地址、邮编和联系电话）；
14.会计人员姓名、职务、资格证书复印件、参加继续教育的证明材料；

15.近两年年度资产负债表和业务活动表；

16.近两年第6、12月份全体工作人员工资表（复印件）；

17.主要工作的情况介绍、组织中长期发展规划；

18.近年来主要业务活动目录；

19.法定代表人和本机构无违法违纪现象证明（可在“信用中国”查询下载）。
二、评估专家组实地查看的资料

评估指标中涉及的所有资料。

说明：

1.以上材料请参考评估指标准备；

2.“报送评估机构的材料”应编写目录和页码，一式两份（正本一份，副本一份），装订报送，提交至宝鸡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；

3.“评估专家组现场实地查看的资料”只需分类规范整理，不需装订报送。

